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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

1.上图所称“分管校领导”为分管国资处校领导

2.所有表格请前往国资处官网下载

3.以上材料准备齐全后，前往国资处1615室进行用印如有疑问请来电0551-

63828052

4.常识性问题本表不作赘述，请各位老师自行查阅相关法律常识


